
告 2019 年 12 月 12 日 / 星期四 /�广告部主编广 A10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乐伍)、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
电 池 有 限 公 司 ( 法 定 代 表 人 陈 再 喜 )、 陈 乐 伍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40521197106190010)、林少军(公民身份号码 440803197201092420):
� �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们信用证开证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396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岳涛(公民身份号码 440502197409041232):
� � � �本院受理原告肖惠珠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须知、传票等应诉材料和(2019)粤 0507
民初 2330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9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330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纪泽锋（公民身份号码 440507198612050915）:
� � � � 本院受理原告纪金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须知、传票等应诉材料和 (2019)粤
0507 民初 2423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423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伟斌（公民身份号码 44050919890205321X）:
� � � �本院受理原告廖海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须知、传票等应诉材料和 (2019)粤 0507
民初 2157号民事裁定书、(2019)粤 0507民初 2157-1号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 2020年 3月 18日上午 9时 40分在本院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157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淳（公民身份号码 445122199111202416）:
� � � �本院受理原告余财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须知、传票等应诉材料和 (2019)粤
0507 民初 2226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226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斌（公民身份号码 440503195911070810）:
� � � �本院受理原告詹建辉与你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 民事诉讼须知、 民事诉讼举证须知、 传票等应诉材料和 (2019)粤
0507民初 2116、2116-1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
于 2020 年 3月 12日下午 3:4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116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剑峰(公民身份号码 440509199208262817):
� � � �本院受理原告张嘉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粤 0507民初 786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786-1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延年 (公民身份号码 440501196809040131)、 陈惜珠 (公民身份号码
440508197611170749):
� � � �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07民初 1562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1562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方壮辉(公民身份号码 440505196907130435):
� �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07民初 1784 号判决书。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1784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奕翰（公民身份号码 440508199108041033）:
� � � �本院受理原告赵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 民事诉讼须知、 民事诉讼举证须知、 传票等应诉材料和 (2019)粤
0507民初 2479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3月 17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479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潮阳市海门德兴海味品贸易商行：

本院受理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与你单位金融不良债权追偿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13 民初
12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该
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
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江小华 (公民身份号码 440504195911201645)、 苏伟民 (公民身份号码
440505195305191033):
� � � � 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有关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6日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491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天树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1197809172812)、 章绵芸 (公民身份号码
440583198112122827):
� �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须
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267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翊峻(公民身份号码 440508199810184616)：
本院受理原告廖喜南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9)粤 0507 民初 1087 号民事判决书及告知上诉事项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1087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许愈珍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2196604263229)、佘玉乔 (公民身份号码
440508199107124929)、佘玉龙(公民身份号码 440508199309014912)、
佘英勇 (公民身份号码 440511193807070715)、陈淑卿 (公民身份号码
440511195009010741)：

本院受理的原告汕头市龙湖区蔡荣峰装饰材料经营部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有关应诉材料。 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下午 3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1812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汕头市木木装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文雄)：
本院受理原告赵培钧、 姚勋丽与被告汕头市木木装饰有限公司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须知、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月 5日下午 15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219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霖挺(公民身份号码 440521197805100010)、陈东(公民身份号码 44052
1197610280082)、广东利美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 � �本院受理原告庄培芳、吴惠玲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
粤 0507民初 875号民事判决书、告知上诉事项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875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碧吟（公民身份号码 440582198906125847）、王旭龙（公民身份号码 44058
2198609105831）：

本院受理原告林锋涛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粤 0513 民初 1055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你们应在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共同付还原告借款 28950 元及利息、逾期利息（按月利率 2%，从 2013
年 7 月 25 日计至付清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兴桂（公民身份号码 440582198608175934）：
本院受理原告高少华与被告马兴桂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粤 0513 民初 1080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准许原告与你离
婚；女儿马瑞涵由原告抚养，儿子马灿凯由你抚养，抚养费各自承担；双方
可于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将由对方抚养的孩子接走探望，并
在下一农历年正月初一下午六时将孩子送回。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遗失声明
陈合惜遗失人民警察证一本，

警号：099114，声明作废。
2019 年 12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区骏瀚农牧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一份，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0515MA53QG0
55C，声明作废。 2019 年 12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汕头市澄海莲下北村幼儿园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澄海支行核发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5860012448502,
编号:5810-07411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汕头市正冠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515MA4WX05644
，声明作废。 2019 年 12 月 12 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镇钊：

本院受理原告叶洁莉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准离婚，婚生子
女由其抚养， 你支付抚养费每月
10000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下午 3:30 在本院第五法
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1830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潮阳市南港贸易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与你
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一案，
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
准许原告撤诉。 现向你司公告送
达本院（2019）粤 0513 民初 89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894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潮阳市经贸针织工艺厂：

本院受理广东衡汇资产运营有
限公司与你单位金融不良债权追偿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13 民初
12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该
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
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1205号

遗失声明
汕头市金平区雅得利工艺制品

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440511L48254790A， 声明
作废。 2019 年 12 月 12 日

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
汕头华侨试验区集福楼餐饮店（经营者：许燕芳）：

你单位在汕头市龙湖区东海岸新城新津片区新津河西侧中海花园 11 幢
111、112、113 号房从事产生油烟的餐饮服务项目，位于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
的商住综合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的规
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我局已
于 2019 年 5 月 7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汕环龙湖罚字〔2019〕第 11 号），对
你单位作出罚款 1.5 万元的行政处罚。

你于 2019 年 5 月 9 日收到上述决定书后， 未履行缴纳罚款 1.5 万元的
决定，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我局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责令你在接到本催告书后 10 日内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下列义务：缴纳罚款 1.5 万元。

你单位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 逾期仍不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向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局具体承办部门：汕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龙
湖分局，地址：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 29 号物产楼五楼，电话：88080314。

汕头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局
2019 年 11 月 26 日

汕环执龙湖催字〔2019〕5号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宏忠（公民身份号码 4405241974
08127411）：

本院受理原告林锋涛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粤 0513 民初 1049 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在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付还原告借款 3.5 万
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 6%，从
2014 年 10 月 21 日计至付清之日
止）。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马庆龙（公民身份号码 4405241974
09245815）：

本院受理原告林锋涛与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粤 0513 民初 1052 号民
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你应在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付还原告借款 18800
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率 6%，从
2015 年 4 月 29 日计至付清之日
止）。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壮武：

本院受理陈泽铭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13 民初
1674 号民事判决：彭壮武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陈泽
铭借款 4 万元及逾期利息以及交纳
诉讼费用。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贵屿人民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
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彭婵燕：

本院受理陈泽铭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13 民初
1675 号民事判决：彭婵燕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陈泽
铭借款 15000 元及逾期利息以及
交纳诉讼费用。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贵屿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陈森源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0196603106114)、 苏雪 （公民身份号码
440520196801173625）:
� � � �本院受理原告陈泽雄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诉讼举证须知、传票等应诉材料和 (2019)粤 0507
民初 2292 号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十五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18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2292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女庄

蔡霖挺(公民身份号码 440521197805100010)、陈东(公民身份号码 44052
1197610280082)、广东利美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 � � �本院受理原告庄培芳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07民
初 876号民事判决书、告知上诉事项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
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07民初 876号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公告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锦江（公民身份号码：440582198
205180413）：

本院受理江苏永创建设有限公
司与你及第三人郑坚兴债权人撤销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 粤 0513 民初
60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
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605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连若兰（公民身份号码 440582198
402125229）：

本院受理原告汕头市潮阳区
宝胜实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 (2019) 粤 0513 民初
922号民事判决书。 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
不服该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
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922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姚锦江（公民身份号码：440582198
205180413）：

本院受理江苏永创建设有限公
司与你及第三人林志忠债权人撤销
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 粤 0513 民初
60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
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广东
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606号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蔡国亮：

本院受理原告朱珍花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 原告请求判准离婚，两个儿
子由其抚养，你承担抚养费每人每月
2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下午 2:30 在本院第五法庭
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1900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石平（公民身份号码 4405241953
12054538）：

本院受理汕头市潮阳区联信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 粤 0513 民初 2002 号民事
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6 日
内，并定于 2020 年 3 月 6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2002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林海滨（公民身份号码 4405041972
05281632）：

本院受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9） 粤 0513 民初
139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1393号

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少爱（公民身份号码 440582199
407196928）、林梓杰（公民身份号
码 44058219940303741X）：

本院受理柯育干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粤
0513 民初 1461 号之一民事裁定
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该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2019）粤 0513民初 1461号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汕头市安洋投资有限公司与叶赛凤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汕头市安洋投资有

限公司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叶赛
凤，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请借款人和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
向叶赛凤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

汕头市安洋投资有限公司
叶赛凤

2019年 12月 12日

借款人名称 汕头市旅游房地产总公司 汕头市旅游房地产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01 年 1234 字第 0400006号 2001 年 1234 字第 0400007号

担保人名称

汕头市升达建筑总公司、
汕头市旅游房地产总公司、
汕头经济特区旅荣厂房开发有
限公司

汕头市升达建筑总公司、
汕头市旅游房地产总公司、
汕头经济特区旅荣厂房开发有
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01 年保字第 0400023 号、
（2000） 年 04 号最高额抵字第
04012 号、（2001）年 04 号最高
额抵字第 04014 号

2001 年保字第 0400024 号 、
（2000） 年 04 号最高额抵字第
04012 号、（2001）年 04 号最高
额抵字第 04014 号

原贷款行 建设银行汕头分行 建设银行汕头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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